


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

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

为保证法律、行政法规在我省的贯彻实施,有效维护国家法制

统一,确保政令畅通,省人民政府决定对下列４件省政府规章予以

废止:

１«山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»(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山西省人

民政府令第２３７号公布)

２«山西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»(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山西省人

民政府令第２２９号公布)

３«山西省职业介绍机构管理规定»(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７日山西

省人民政府令第７４号公布)

４«山西省个人所得税减征规定»(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３日省人民

政府令第５５号公布)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

发:省委常委,副省长,省政府秘书长,省政府副秘书长.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厅,各直属机构.
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军区,省高法

院,省检察院.
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
抄送:国务院办公厅,司法部.

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印发


